
 

「輔仁大學教師聘任辦法」修正條文對照表 

90.04.26.89學年度第 4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

94.10.27.94學年度第 2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(修訂第十、十二、十四、十八條條文) 

97.01.24.96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98.05.07.97學年度第 5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(修訂第三、四條條文) 

98.06.11.97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98.07.09.97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98.09.10.98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0.10.06.100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(修訂第二、九、十三條條文) 

102.04.11.101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(修正第廿一條條文)  

102.06.13.101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(修正第廿一條條文) 

 

 

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

第廿一條 

本辦法經校教評會審議，並經

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通過，報

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。修正

時亦同。 

第廿一條 

本辦法經校教評會議決，並經

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

後施行。修正時亦同。 

依大學法修正

會議通過之層

級。 

 


